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省级

主管部门
	实施

层级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征收
	污水处理费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向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缴纳污水处理费的，不再缴纳排污费。排水监测机构接受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委托从事有关监测活动，不得向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和排水户收取任何费用。
2.《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八条 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称缴纳义务人），应当缴纳污水处理费。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并已缴纳污水处理费的，不再缴纳排污费。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污水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依法进行处罚。
	省住建厅
	市级、县级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依据、标准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查责任：审查征收对象应征金额是否符合标准。
3.决定责任：做出审核决定，开具城镇污水处理费缴款书。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年度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建立健全城市污水处理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的监测和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截留、挤占、挪用城市污水处理费的；
2.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3.对未按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等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的；
4.在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截留、私分或者挪用征收款物的；
6.在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
	行政征收
	对城镇垃圾处理费的征收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条 产生城市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和有关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专项用于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置，严禁挪作他用。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工作。
	省住建厅
	市级、县级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依据、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以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查责任：审核生活垃圾处理费申报表及相关材料。
3.决定责任：做出审核决定，开具生活垃圾处理费缴款书。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对存在问题的单位及时稽查，加强对履行缴费义务的日常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无法定依据征收的；
2.擅自设立或者增加征收项目，擅自改变征收范围和标准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行征收的；
4.截留、私分或者挪用征收款物的；
5.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
6.其他违法实施征收、征用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
	行政征收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占用或者挖掘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城市道路的，应当向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交纳城市道路占用费或者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城市道路占用费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拟订，报同级财政、物价主管部门核定；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备案。
	省住建厅
	市级、县级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收费标准、征收范围、方式；
2.审查责任：对征收金额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开具收费缴款书；
4.事后监管责任：所征收的资金一律进入财政专户，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依法应当征收的费用，未受理、未征收的；
2.没有按照政府及相关部门规定的征收标准组织征收的；
3不征或者少征，致使国家遭受损失的；
4.在征收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占用费已取消，仅征收挖掘修复费


